


1、05-04、05-05、05-06、05-13、05-14地块内设置一条公共通道，宽12米，可双向通行机动车，
位置可变，24小时开放。
2、05-02地块与05-14地块新增一处高度不低于5米，宽度不小于6.5米的封闭式空中连廊，具体形式
及位置根据具体方案确定，连廊建筑面积计入05-02地块容积率，相关土地出让及产证办理等手续纳
入05-02地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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